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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被誉为“千湖之省”的湖北，近年来
水体保护形势令人堪忧。1月22日召开
的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被称为历
史上最严格的水污染防治制度——《湖
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获高票通过。

王先生去年年底获悉武汉市环境保
护局这一罚单后，即于 2013年 12月 25
日到该局网站上申请公开“某企业具体
信息”。

今年 1月 17日，王先生收到了武汉
市环境保护局的回复，称被罚121.5万元
的企业为武汉市一家工业企业，鉴于该
公司属于不宜公开单位，有关其名称、地

址等具体信息不予公开。2013年3月12
日，这家公司发生废水超标排放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九条的规定，依法处罚其121.5万元。

王先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主
动公开，公众应该知道该企业的名称，以
便于今后进行监督。

记者采访中，有不愿具名的政府工
作人员推测，不公布这家企业的信息也
可能是为了让企业更好地整改，这也是
惯例。

武汉“某企业”废水超标排放被罚百万

请问“某企业”到底是哪家？
环保局：国家机密，不能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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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神圣方神圣？？几次找有关部门并要求信息公开的王先生几次找有关部门并要求信息公开的王先生，，仍没有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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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庄汉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
息，关于例外的规定线条很粗，这也让公
开和不公开之间有了很大弹性。出于地
方利益考虑，某些行政机关为逃避信息
公开，很容易借此钻空子，甚至让可以公

开的变成不能公开的。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则认

为，行政处罚事项肯定不属于涉密事
项。社会公众有权了解行政处罚是不是
严格，执法是不是有法定依据，执法效果
能不能警示其他违法对象。

秦前红表示，行政处罚不会涉及企
业的生产内容和商业秘密，企业生产的
产品敏感不能作为涉密的理由。如果涉
及国家秘密，该信息是否曾按法律规定
向上级部门或保密部门申报？另外，保
密的设定机关应该是保密机关，环保局
应该会同保密单位共同制定保密事项。
行政机关不能为了抗拒公众的知情请
求，而设立保密事项。

武汉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中心工
作人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规定，如涉及到国家机密，企
业以及个人隐私，是可以不公开的。这
家企业的信息涉及到国家机密，所以不
能对外公开。

记者发现,事实上，早在去年 5月 2
日,武汉市环境保护局就首次通过媒体
发布了这一信息。有记者询问环保局工
作人员，工作人员称这家企业生产的产
品性质敏感，不便透露。据该局发布消
息称，这家大型机械工业企业位于该市
武昌地区，连续多年被国家环保部列入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2012年7、8月

间，该企业就因总排污口出现废水超标
情况而接受过处罚。去年 3月，该企业
再次发生部分含有机物的循环水泄漏。

“既然连续多年被国家环保部列入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为何信息不能
公开？”王先生对此不解。

武汉市环保局宣教中心副主任王勇
表示，这家企业虽被列入国家重点监控
企业名单，但名字不在公布的目录中。
因为这家企业生产的产品性质敏感，所
以在发布信息的时候，该局决定不公开
这家企业的名字，环保局绝不是为了给
这家企业打掩护，而是为了保守国家机
密。

市民申请信息公开被拒绝

企业多次因排污超标被罚

行政处罚 不应属涉密事项

近日，有网民举报称，武汉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道办事处
某干部涉嫌包养情妇，并在网络
上贴出多张亲昵照及酷似这名干
部的裸照。记者8日下午从军山
街道办事处获悉，涉事人黄某当
天被免职。目前，军山街道办已
组织调查组，调查核实举报情况，
将根据调查情况进行处理。

1月30日清晨5时47分、5时
53分和 6时 4分，有微博网友连
发文字、图片和视频，举报武汉经
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道国土资源
服务中心主任黄某包养情妇。微
博称，照片中的男女为黄某与其
情妇，并强调黄某的裸照“内容绝
对真实无半点PS”。

记者通过私信，与该网友取
得联系，对方自称雷女士，并承认
微博中的女子就是她本人。雷女
士介绍，她曾在一家酒吧工作，黄
某与她相识时自称未婚，两人于
是同居。谁知，一年后黄某的老
婆找上门来。尽管如此，两人前
后还是同居近四年。

谈及举报动机，雷女士称，她
发现黄某又有了别的女人，还提
出分手，两人关系恶化，于是就拍
下了大量的照片和视频发到网
上。

记者从军山街道国土资源服
务中心了解到，被举报的黄某为
中心党支部书记和主任，全面主

持工作。8日上午，记者致电服
务中心时，一名工作人员称黄主
任上午到单位上班，后来因故外
出。

该中心两位副主任接受采访
时表示，黄某上午在参加一场招
聘会。一位副主任表示，黄主任
今年 48岁，正科级，属于街管干
部，对他的私生活并不了解，如果
他有道德方面的问题，可向街道
纪委反映。

该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辨认微
博中的照片后表示，微博中的男
子是黄某，女子不是黄主任的妻
子，该女子大年三十曾来中心闹
过，被工作人员劝离。

军山街道办事处副书记、纪
委书记徐知才接受记者电话采访
时表示，7日，街道办获悉相关情
况后，约谈黄某，黄某本人承认基
本事实，黄某在电话中说了句“这
个事蛮讨人嫌”。8日上午，街道
办对黄某作出免职决定。

徐知才说，截至目前，调查组
尚未联系上举报人，但他们初步
掌握了一些情况，还将进一步进
行调查核实，将在所有细节查实
清楚后，依规予以处理。

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纪工
委相关人士表示，他们已经约谈
黄某，对微博反映情况正进行详
细调查。

“情妇一怒”微博发图文视频举报

武汉“艳照门”干部被免


